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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娟

　　国庆假日，一批批游客乘船从磨盘山码头顺江而
下，碧水青山，不时看见白鹭翩跹。对栖息地环境质量
要求较高、享有“环保鸟”美誉的白鹭，与国内外游客
一样是漓江上的“常客”。在桂林青山绿水间，像这样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随处可见。
　　如何更好守护绿水青山？如何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近年来，我市在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上蹄疾步
稳，已结出丰硕成果。特别是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西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的殷切嘱托，把“两个保
护”作为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协调推进，初步形
成“两个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体系。
　　目前我市已制定的 17 部地方性法规中，涉及“两
个保护”的就有 10 部，初步构建起以《广西壮族自治
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为引领，以《桂林市漓
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桂林市喀斯特景观资源可持
续利用条例》为主干，以《桂林市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管理规定》《桂林市禁止乱挖滥采砂石土矿产资
源规定》等法规为“枝叶”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成为广
西甚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生动法治实践的典范。
202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简报》向全国人
大系统专题推介桂林立法工作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是立法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市委高
度重视立法工作，每年将立法工作列入市委常委会工作
要点，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听取立法工作汇报，研
究解决立法重大问题，对全市立法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市委六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要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把
保护好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这一“国之大者”重大使
命固定下来，坚决防止因人员变动、工作调整、注意力
变化影响和干扰这一重大使命。
　　 2023 年，市人大常委会首次与市委全面依法治市
委员会、市政府联合召开全市立法工作会议及立法联席
会议，全面研究部署全市立法工作，持续压实立法责
任。市人大常委会不断建立健全立法工作机制，制定
《桂林市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编制工作办法》《桂林市
立法调研工作办法》等12项全市立法工作制度。同
时，全面落实桂林市地方立法工作“双组长”制度，每
年年初召开立法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年度立法工作计

划，明确工作任务和完成时限，形成全过程推动立法
工作的强大合力。
　　此外，市人大常委会还成立“两个保护”立法工
作专班，大力开展调查研究，针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的痛点、难点、堵点等重大问题广泛
征求建议和选题，编制了“两个保护”专项立法计
划，不断提升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的质效。
　　我市立法理念实现由“大而全”向“小而精”逐
步转变，在立法实践中持续聚焦制约“两个保护”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对症下药”，在推动治乱、治水、
治山、治本上下功夫，坚持“一事一法”“量体裁
衣”“管用几条就制定几条”，在“小切口”立法上
发力，增强“两个保护”法规条款的针对性、适用
性、可操作性。
　　《桂林市禁止乱挖滥采砂石土矿产资源规定》明
确规定，重要河流两岸、交通要道两边、景点景区范
围禁止露天开采砂石土资源，直击要害“对症下
药”。《桂林市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规
定》针对一个具体的国家重要湿地公园立法，对从湿
地取水灌溉、湿地功能退化、水质污染等问题细化法
规关键核心条款，维护“漓江之肾”的生态功能和生
物多样性。《桂林市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
规定》设置了 6 项实施性、补充性禁止规定，保障居
民饮用水“最初一公里”的水质安全。最近已提交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待批准实施的《桂林市漓江洲岛滩涂
保护规定》紧密结合漓江洲岛、滩涂保护和景观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加强保护利用和监督
管理。
　　在“两个保护”立法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充分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宽人民群众、社会各界有序
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通过 23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等平台，在法规调研、论证、评估、起草、修改、审
议等各个环节广泛征集各方意见建议，通过多元渠道
反馈给立法机关并被充分吸纳，使地方立法符合规
律、切合实际，更加顺应民心、反映民意、集中民
智。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每一部桂林地方性法
规都承载着满满民意，闪耀着人民智慧的光芒。
  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发力，继
续发挥好立法在“两个保护”工作中的引领推动作
用，拓展“两个保护”立法广度，为打造桂林世界级
旅游城市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本报记者 陈娟

　　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领域各项约束性
指标顺利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23 年桂林
市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桂林水环境质量连续五年
保持全国前十，漓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连续三年等级为
优……桂林生态环境保护又一次交出高分答卷。这是全
市上下统一认识和自觉行动的成果，也是市人大依法开
展生态环境最严监督的体现。
　　近年来，桂林在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与时俱进的同
时，监督法律法规实施的轨迹亦在同步延伸。按照桂林
市委关于用最严举措保护桂林生态环境的部署要求，桂
林市人大常委会研究部署、统筹安排并成立了“生态环
保的最严监督”工作专班，制定了“两个保护”专项监
督工作计划，大到整个漓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小到桂林
山水一砂一石的保护，都被列为人大监督的重要事项。
　　同时，桂林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作出决定或决议，专
题视察，听取和审议政府及法院、检察院等专项工作报
告，执法检查，专题调研，代表建议督办，地方立法等
方式，开展与生态环保领域相关的人大工作近百次。
　　 2022 年 4 月 22 日，桂林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漓江保
护日”的决定》，将每年4月25日设为“漓江保护
日”。两年多来，桂林市委、市政府在“漓江保护日”
前后组织开展一系列重大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桂林全市
人民保护漓江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桂林生态环
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还有监督方式的探索创新。以执
法检查为例。多年来，如何突破听取主管部门汇报、考
察“优质样板点”为主的传统监督手段局限，避免“只
晒成绩、避谈问题”？而破解这些监督瓶颈，正是近年
来人大生态环保执法检查着力探索的方向。 2023 年采
取“人大+审计”联动监督新模式，将审计监督的专业
性和人大监督的权威性有机结合，督促相关部门对审计
专项工作报告中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整改落实，实
现了人大监督与审计监督共同推进生态环保工作；在设
立“人大代表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员”的同时，制定人大
代表生态环境保护履职制度，目前全市已经推选 60 名
人大代表监督员，积极履行相关职责，参加各类环保活
动。这些举措在广西各设区市人大中都是首次。
　　如果说法律是一把利剑，那么没有严格执行的法律
只能是一把没有出鞘的剑。市人大常委会重点推行上下
级人大联动监督，努力实现上下级人大之间的纵向互
动，促进人大监督向纵深发展。一方面，受委托或协助
上级人大开展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环境
保护法、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另一方面，联合或会同
下级人大共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最严监督工作。 2022
年和 2023 年，市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高位推动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促进相关问题加
快解决，得到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高度肯定，并被全
国人大常委会列为环资工作先进典型案例。
　　今年 3 月，市人大常委会还在“数字漓江— 5G 融
合生态保护利用综合平台”上创新开发“数字漓江—人
大监督”工作小程序，并单独设立“代表联络站、代表
履职活动中心、代表履职服务中心、立法联系点” 4 个
服务单元。漓江流域 307 个代表履职平台、 9 个基层立
法联系点、 6576 名各级人大代表可随时随地进行线上
监督，反映发现的问题。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保护
漓江、保护桂林山水的生态环保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发
力的人大监督，以积极作为的自觉意识、主动履职的责
任担当，书写了桂林人大依法行使监督权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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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市已制定
涉及“两个保护”的地
方性法规 10 部，其中
9 部已颁布实施，另 1
部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批准后颁布实施。
    黄英江 摄

  ▲开展“小切口”地方立法工作，被全国人大
《法制工作简报》专题刊发，打造了地方立法工作
“桂林样板”。图为大圩镇基层立法联系点召开立
法相关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供图)  ▲开展“两个保护”人大监督工作，入选全国人大环资工作

先进典型案例，打造了人大监督工作“桂林样板”。
                （市人大常委会供图）

  ▲雁山区人大代表开
展保护漓江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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